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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

和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嘉兴香溢大酒店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潘建清先生主

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充分讨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投资

９００

万元组建浙江昱能光伏科技集成有限公司的议案；

由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海宁汇利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海宁汇利”）、浙江

兴科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兴科科技”）、上海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天盈投

资”）和外方股东凌志敏先生（美国籍）、罗宇浩先生（中国籍，持美国长期居留证）合资建办中外合资

浙江昱能光伏科技集成有限公司（下简称“昱能光伏”）。 该公司投资总额为

６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

资本为

４２８５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１．００３５％

；海宁汇

利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８．６６９８％

；兴科科技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８００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１８．６６９８％

；天盈投资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１．６６８６％

；外方股东凌

志敏先生、罗宇浩先生以其拥有的专有技术出资，分别折合人民币

６６８

万元和

６１７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１５．５８９３％

和

１４．３９９１％

。 该公司主营太阳能光伏微型逆变器及系统集成。

同意昱能光伏作为其他投资方代表（包括本公司）与天盈投资、兴科科技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

因天盈投资的控股股东为浙江天力工贸有限公司（下简称“天力工贸”），天力工贸系本公司

的股东，持有本公司

８．０６％

的股份，其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潘建清先生，因此

本次共同投资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而董事兼副总裁李明锁先生为天力工贸的董事长，董事兼副

总裁姚跃先生持有天力工贸

１．２％

的股份，所以董事潘建清先生、李明锁先生、姚跃先生为本议案

的关联董事。 本关联交易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批准。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潘建清先生、李明锁先生、姚跃先生回避表决。

２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商贷提

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制度》，详见上证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详见上证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详见上证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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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设立的公司名称：浙江昱能光伏科技集成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

简称：“昱能光伏”）。

投资金额和比例：本公司以人民币现金投资

９００

万元，占昱能光伏总股本的

２１．００３５％

。

投资期限：十五年。

关联人回避事宜： 为保证董事会所形成的涉及此次关联交易议案决议的合规性， 按有关规

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关联董事潘建清先生、李明锁先生、姚跃先生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此项交易所涉及的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即可，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

昱能光伏为新设的中外合资公司，尚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对外经济贸易局申请批准后，经

嘉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海宁汇利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海宁汇利”）、浙江兴科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下

简称“兴科科技”）、上海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天盈投资”）和外方股东凌志敏先生（美

国籍）、罗宇浩先生（中国籍，持美国长期居留证）在浙江嘉兴共同合资建办中外合资浙江昱能光

伏科技集成有限公司。 该公司主营太阳能光伏微型逆变器及系统集成。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公司方可与各投资方签署《合资经营合同》、《合作投资框贺协议书》。

投资标的以及涉及金额：该合资公司投资总额为

６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

４２８５

万元人

民币，其中：本公司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１．００３５％

；海宁汇利以人民币现金

出资

８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８．６６９８％

； 兴科科技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８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８．６６９８％

；天盈投资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１．６６８６％

；外方股东凌志敏先生

和罗宇浩先生以其拥有的国外专有技术出资，分别折合人民币

６６８

万元和

６１７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１５．５８９３％

和

１４．３９９１％

。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在嘉兴香溢大酒店召开了四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

董事应到

９

名，实到

９

名，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潘建清先生

主持。 本次共同投资主体中天盈投资的控股股东为浙江天力工贸有限公司（下简称“天力工贸”），

天力工贸系本公司的股东，持有本公司

８．０６％

的股份，其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潘建清先生，因此本次共同投资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而董事兼副总裁李明锁先生为天力工贸的

董事长， 董事兼副总裁姚跃先生持有天力工贸

１．２％

的股份。 所以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潘

建清先生、李明锁先生、姚跃先生回避表决。经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出资

９００

万元组建浙江昱能光伏科技集成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昱能光伏的设立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合资经营合同》，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对外经济贸易局申请批准后，经嘉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海宁汇利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海宁经编总部商务区丰收西路

１

号

Ａ－１９１２

法定代表人：高利民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易制毒化学品和化学试剂等）、化纤产品、塑料制品、

纺织品及原料（不含鲜茧和籽棉）批发、零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

许可经营的项目。 ）

出资情况：以自有资金出资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浙江兴科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凌公塘路

３３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孙旭阳

注册资本：

２

亿元

经营范围：投资开发；嘉兴科技城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计算机软件及电子产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自有房屋的租赁服务。

出资情况：以自有资金出资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上海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古美路

１１８８

号

６Ｃ

二层

法定代表人：郭瑞

注册资本：

１．１６

亿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企业战略、管理和营销策划，企业托管，投资咨询，五金交电、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文教用品、针纺织品、钢材、建筑材料、有色金属的销售。

出资情况：以自有资金出资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凌志敏

国籍：美国

出资情况：以其合法拥有的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出资，折合人民币

６６８

万元。

５

、罗宇浩

国籍：中国（持美国长期居留证）

出资情况：以其合法拥有的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出资，折合人民币

６１７

万元。

上述外方股东凌志敏和罗宇浩拥有的专有技术， 经嘉兴中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嘉中磊评报

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２８

号对本次投资事宜涉及的微型逆变器系统技术项目单项资产评估，确定的其公

允市场价值。

上述投资主体中天盈投资的控股股东为天力工贸， 天力工贸系本公司的股东， 持有本公司

８．０６％

的股份，其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潘建清先生，因此本次共同投资行为构

成了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昱能光伏科技集成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

１

号

注册资本：

４２８５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登记机构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太阳能建筑光伏系统，包括高效率太阳能建筑

光伏组件，逆变器等产品研发、生产、系统集成，市场开发，销售及售后服务。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投资人及股东出资方式、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０

现金

２１．００３５％

海宁汇利贸易有限公司

８００

现金

１８．６６９８％

浙江兴科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０

现金

１８．６６９８％

上海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０

现金

１１．６６８６％

凌志敏

６６８

专有技术

１５．５８９３％

罗宇浩

６１７

专有技术

１４．３９９１％

合计

４２８５ １００％

公司以人民币现金对该合资公司投资

９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

０．５８％

，

占该合资公司注册资的

２１．００３５％

。

２

、人员设置：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

７

人，本公司派

２

名，其他各投资方各派

１

名。 拟设监事

１

名。

３

、经营期限：

合资公司的合资期限为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算十五年。 除非根据本项的规定延长合资期

限，本合同在合资期限届满时终止。 合资各方如同意延长合资公司的合资期限，须在合资期限满

六个月前向董事会提议，经董事会决议及原审批机关的批准后可以延长合资期限。

４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 首先由合资各方之间友好协商或

由第三方调停加以解决。 若协商或调停无法解决时，可提交第三方香港解决。

５

、生效条件：合资经营合同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签署，后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对外经济贸易局批准之日起生效。

６

、天盈投资、兴科科技致力于对昱能光伏公司拟研发量产的绿色能源产业扶持，兴科科技作

为产业扶持资金投入昱能光伏的出资需要有一个灵活的退出通道，经兴科科技提议，天盈投资、

兴科科技双方与昱能光伏除了签署《合资经营合同》、《合作投资框贺协议书》外，三方签署了《投

资合作协议书》，协议规定：（

１

）自昱能光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之日起

３

年内，兴科科技所持标的

公司股权不作任何转让、质押。 （

２

）自昱能光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之日起在

３

年内任何时间，天盈

投资向兴科科技全额或部分（以兴科科技保留不高于

１００

万元股权为限）收购其所持昱能光伏的

股权，兴科科技有权自行决定是否保留不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股权及具体的保留额度，收购价格现固

定约定为：兴科科技收购额度比例对应的原始出资金额加上兴科科技出资期间的资金利息，利率

按

６％

固定年利率计算。 本公司也同意此协议。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各方希望通过成立合资公司加强合资各方的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 合资公司用先

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制造和销售高品质的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为目的。

天通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建立了以电子材料、电子部品、专用装备三大主业为核心，产业纵深

相关发展的发展定位。 本次拟投资的昱能光伏公司主要产品为太阳能的建筑光伏组件和分立逆

变器及系统集成，其团队成员均是在太阳能研发和生产的领军人物，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保障

快速进入太阳能领域。 此公司的投资发展，必将带动本公司产业规划的整体突破，符合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为公司在新能源、新装备、电子部品领域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公司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微型逆变器产品技术含量高，在美国的商业应用也处于初级阶段。 技术路线难以比较，存

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对策：和国内外太阳能系统应用商及芯片供应商建立紧密的策率联盟。 同时加大技术人才的

培养，加快技术的吸收、引进与消化，规避技术风险。

２

、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实际应用，尽管有快速的增长，但仍属于初级阶段。 在国内的商业

应用还属于空白。 而国内太阳能建筑光伏的并网政策，对本产品在国内的广泛应用有一定的市场

风险。

对策：开发多制式产品，以国内的示范工程演示和检验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 以国外市场

为早期产品的主要市场。 随着国内并网政策的完善，全力推动国内在建筑光伏一体化领域的

商业应用。

３

、国内外对此产品的关注度在不断提高，并有很多公司开始介入此产品，市场上的竞

争势必非常激烈。 除了技术优势以外，公司产品的成本和品管控制能力同样存在一定的风

险。

对策：鉴借国内外半导体芯片外协代工的成功经验，从产品设计阶段就引进先进的可

简化、高可靠和可制造的设计理念，结合国内一流的生产厂商共同推动成本和品管的优化

和控制。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独立董事审查，认为：本次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属国内首创之项目，有利于公司在

新能源、专用装备、电子部品等领域打开新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公司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带动公司

产业规划的整体突破，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此次共同投资事项。 本次关联

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要求，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实行了回避，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

О

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３０

证券简称
：

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５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吉成”）

本次担保金额：

１５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后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１５００

万元

本次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除本次担保外，公司没有发生过对外担保行为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通吉成随着装备基地的投产和数控机床、环保设备和

ＬＣＤ

项目等新产业的推进，现急需流

动资金购料投入生产，目前流动资金缺口很大。 经与中国银行沟通商贷

１５００

万元，需要本公司给

予贷款担保。

经公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为天通吉成向中国银行商贷

１５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担

保。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具体担保协议。 本次对外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即可，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

１２９

号

３

、法定代表人：俞敏人

４

、注册资本：

２５６６

万美元

５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光通讯电子器件、微电子器件及专用设备、印刷包装生产设备、环保设

备、数控机床、专用立体仓库、钣金冲压件、模具、精密机械加工及技术服务。

６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其

８５．９％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

、其他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通吉成总资产为

３２４４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４２５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

４３．９％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担保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

年

３

、担保金额：

１５００

万元

本担保协议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天通吉成本次银行贷款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进行生产投入，为进一步支持该公司的

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

１５００

万元的银行贷款担保。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没有发生其它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其它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或

个人提供担保情况。 无逾期担保。

六、备案文件目录

１

、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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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612

证券简称
：

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

2010-005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2010

年

2

月

11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

时

(

二

)

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公司三楼会议室

(

三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四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郜兴成

(

六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

七

)

出席情况：到会股东及代理人共

4

人，共代表

6

名股东，代表股份

191,192,59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9.82％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年报

审计机构议案》进行了表决，批准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年报审计机构，聘期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09

年度年报审计结束止。

提案表决情况： 同意

191,192,59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路通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沈玉杰 董日普

(

三

)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

一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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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
：

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５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湖南省长沙市金源大酒店天麒楼十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 公司董事长陈建权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９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４１

，

４３４

，

１９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４．１１％

。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

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４

，

１９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４

，

１９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聂学民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
：

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６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在长沙市金源大酒店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所

有董事、监事、高管及保荐人代表。 会议应到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５

人，独立董事成辅民先生因出

差委托独立董事王善平先生出席并代为表决。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建权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

分高管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龙矿业”）生产经营规模

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新龙矿业向银行提供最高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保，担保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限三年。

独立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７

）。

二、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为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同

意补选黄启富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
：

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７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

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全资子公司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龙矿业”）向银行提

供最高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保，担保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限三年。

公司此次为全资子公司新龙矿业提供担保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

第九章

９．１１

条情形，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邵阳市新邵县太芝庙乡

法人代表：袁圣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黄金、锑等有色金属矿探采选加工及销售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表决权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０９．９．３０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４１

，

２２４．６５ ４０

，

３７１．９８

负债总额

２５

，

３５３．６６ ２５

，

０２０．９８

净资产

１５

，

８７０．９９ １５

，

３５１．００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２５

，

１０９．０９ １６

，

７６１．５３

净利润

２

，

５６６．４７ １

，

４９９．００

资产负债率（

％

）

６１．５０ ６１．９８

三、董事会审议意见

为了解决新龙矿业流动资金缺口难题，支持其生产经营规模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为

新龙矿业提供最高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担保相关手续。

新龙矿业经营情况良好，资产质量优良，偿债能力较好，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经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额为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包括本次为新龙矿业

提供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１０．５９％

，上述担保全部为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本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

外担保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担保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此次为全资子公司新龙矿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规模

发展的需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对外担保事项时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履行了对外担保的有关决策程序，审议上述对外担保事项时公司如实、全部提供了新龙矿

业相关资料，并进行了详细说明，担保风险已充分揭示。

公司的担保对象为全资子公司，公司能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同意董事会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新龙矿业提供贷款担保的意见。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１６９

证券简称
：

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６０

，

５９７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股份来源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前已发行的股份中的

２６０

，

５９７

股因相关承诺暂未流通，现申请

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６０

，

５９７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持有限售股份额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股份

１

境内自然人股

２６０

，

５９７ ２６０

，

５９７ ０

２

其他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０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合计

２

，

２７２

，

２９３

，

４４４ ２６０

，

５９７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２

，

２７２

，

２９３

，

４４４ －２６０

，

５９７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１

、境内自然人股

２６０

，

５９７ －２６０

，

５９７ ０

２

、国家股

１

，

０２０

，

１６９

，

９３９ ０ １

，

０２０

，

１６９

，

９３９

３

、外资股

１

，

２５１

，

８６２

，

９０８ ０ １

，

２５１

，

８６２

，

９０８

其中：境外法人股

１

，

２５１

，

８６２

，

９０８ ０ １

，

２５１

，

８６２

，

９０８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合计

３

，

９５５

，

２６８

，

４３７ ２６０

，

５９７ ３

，

９５５

，

５２９

，

０３４

三、股份总数

６

，

２２７

，

５６１

，

８８１ ０ ６

，

２２７

，

５６１

，

８８１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
：

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３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９７８

，

９５２

，

７５９．０８ ２

，

０２０

，

３９３

，

１８３．３９ ４７．４４％

营业利润

５９

，

００４

，

１５８．９４ ３６

，

１９１

，

４６６．７８ ６３．０３％

利润总额

６０

，

８２５

，

２８０．９１ ３８

，

２０１

，

６３５．１１ ５９．２２％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１

，

８６１

，

００１．２３ ２８

，

３０８

，

０２０．６７ ４７．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１ ０．１４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４８％ ３．１１％ １．３７％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增减幅度

（

％

）

总 资 产

３

，

４２７

，

４６４

，

７２８．５０ ３

，

０８６

，

７７９

，

４４２．５９ １１．０４％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５０

，

３２８

，

１２７．７３ ９２０

，

４６７

，

１２６．５０ ３．２４％

股 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４．７５ ４．６０ ３．２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０９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

，

９７８

，

９５２

，

７５９．０８

元，营业利润

５９

，

００．４

，

１５８．９４

元，利润总

额

６０

，

８２５

，

２８０．９１

元， 净利润

４１

，

８６１

，

００１．２３

元，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７．４４％

，

６３．０３％

，

５９．２２％

，

４７．８８％

。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７．８８％

的主要原因： 一是公司本期营业总收入比

上年增长

４７．４４％

；二是由于利率下调，减少了利息支出；三是公司本期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力

度，

２００９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幅较

２００８

年末增幅有所下降，使

２００９

年度计提的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同比减少。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７

证券简称
：

陕天然气公告编号
：

００７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９９６

，

８４４

，

３０７．２０ １

，

７４９

，

８２２

，

７９２．３２ １４．１２％

营业利润

４３４

，

５６４

，

６８９．９９ ３４５

，

５１１

，

００４．７７ ２５．７７％

利润总额

４３４

，

１２０

，

４０４．５６ ３４８

，

４０６

，

９３６．３２ ２４．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６８

，

４１２

，

４３６．７４ ２９５

，

３２９

，

１４６．２５ ２４．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２ ０．６７ ８．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５３％ ２３．９９％ －６．４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末

２００８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３

，

０７９

，

６５６

，

５８２．１５ ２

，

９０７

，

８５５

，

２５４．４４ ５．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２

，

２１７

，

９９７

，

６０３．１３ ２

，

０５２

，

９６３

，

１３７．３９ ８．０４％

股 本

５０８

，

４１８

，

６７５．００ ５０８

，

４１８

，

６７５．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４．３６ ４．０４ ８．０４％

注：

①

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

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与

２００８

年度同期相比，营业收入增长

１４．１２％

， 营业利润增长

２５．７７％

， 利润总额增长

２４．６０％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２４．７５％

。 主要原因在于：

１

、销气量的增长引起收入的增长；

２

、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抵扣引起附加税费的降低；

３

、加强资金管理，使财务费用大幅下降；

４

、投资收益大幅增长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７

证券简称
：

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
：

００６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张卫冰先生向公司监事会

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一职。 由于张卫冰先生辞职后导致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数不足，因此辞职

申请自选举出新任监事后生效。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选举张卫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该职务待监事一职辞

去后生效。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2344

证券简称
：

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

2010－008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493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7,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0.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14

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579.5

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34,420.5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9

日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0}10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分别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海宁支行（以下简称

"

工行海宁支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行（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海宁支行

"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支行（以下简称

"

深圳发展银行嘉兴支行

"

）（以下统称

"

开户银行

"

）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公司已在工行海宁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204085029219015588

，截止

2010

年

1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55485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海宁

中国皮革城三期工程项目、超募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已在中信银行海宁支行开设专户， 账号为

7333110182600091353

， 截止

2010

年

1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4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海宁中国皮革城三期工程项目、超募资金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已在深圳发展银行嘉兴支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11009737772608

，截止

2010

年

1

月

31

日，

专户余额为

4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海宁中国皮革城三期工程项目、超募资金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

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中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庞雪梅、王 栋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

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证券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中信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
：

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３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份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份 变化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１９．４ １７．６ １０．２％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２４．１ １９．３ ２４．９％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１．２ １．２ －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１３．０ １１．１ １７．１％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１２．７ １１．８ ７．６％

其中
：

黄骅港
（

百万吨
）

６．８ ６．３ ７．９％

神华天津煤码头
（

百万吨
）

２．４ ２．３ ４．３％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３．０３ ６．３１ １０６．５％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２．１８ ５．６９ １１４．１％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
异

，

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
、

设备检修
、

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

运营数据可
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
造成投资风险

。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


